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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A4_A7_EF_c26_271417.htm 为群众监督立法刻不

容缓 如果说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那么，没有法

律保护的监督，则必然走向虚设。近年来一再出现的打击报

复举报人的事件，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事件中很多

都是触目惊心、震惊全国的，其中以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

打击报复一般科级干部郭光允的事件为“最高规格”，犯案

人级别最高为正省级，举报人受打击最严重，被强制劳教两

年。这些事件，让人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被举报人会对举

报人的行踪如此了解，为什么纪检书记对党委书记不敢行使

监督权力？举报人的举报信件被泄漏，为什么没有人承担责

任？纪检书记未能行使职责，为什么不去追究他的责任？所

有这些都反映出，我们的群众监督，缺乏最起码的法律保护

机制，为群众监督立法，从法律上保护举报群众的合法权利

，是当务之急。群众监督是一项重要的监督制度，它不但是

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在现代社会里也

是西方国家所采用的一项重要监督制度。它在监督政府方面

研发挥的作用，是其他制度所难以替代的。 常言说得好，“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领

导干部的腐败，往往是以直接损害部分群众的利益为交换条

件的。只有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调动群众保护自我利

益的能动性，调动广大群众的眼睛，才能真正对领导干部做

到全面的监督，也才能真正堵死领导干部滥用权力损害群众

利益的源头。但是，群众监督真正做好却并不容易，现实是



复杂的，也有些人利用举报渠道诬陷领导干部，或者把举报

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这就为举报工作带来了难度。只有把

举报这种群众监督形式纳入法律的轨道，以法律的形式把群

众监督保护起来，才能最终解决问题。首先，必须把群众举

报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力用法律保护起来，建立举报人保密制

度，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打击报复举报公民，即使是所举

报的问题不准确，也必须做到“言者无罪”，毕竟诬告是少

数的，诬告对领导干部也造不成什么真正的损害。而事实证

明，绝大多数的举报是确有其事。其次，接受举报的部门必

须独立办公，不能成为党委书记的下属。纪委书记归党委书

记领导是一个传统做法，在当时的年代是适合的，但是在当

前的形势下，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监督的需要，必

须改革。要让接受举报的部门有独立办案的权力，像香港的

廉政公署一样，谁都不能干涉。对于他们的调查，任何个人

和单位都必须配合，否则算作违法。调查的结果，如果是违

纪，可以上报上一级党委；如果是犯罪，则有权力直接通知

司法部门。 第三，接受举报的监督部门，也要受到法律的约

束。比如对接受的举报，必须有报必登，做好档案记录，漏

登要追究法律责任；要做到每报必复，建立对外窗口，做好

沟通工作。对于隐瞒案情的，要追究严重的法律责任。要把

这一工作纳入到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如果对举报查实

不力，举报人可以把情况汇报到人大，人大有权力介入，如

果属实，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群众监督是一件大事，

举报工作更是细小而庞杂。但是，社会就是如此复杂，如果

我们放任政府官员，或者对监督事业不负责任，那么我们的

社会最终要走向解体。群众监督是一个好的制度，如何把好



的制度用好，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一方面，需要借鉴西方

的做法；另一方面，需要研究我们的实际情况，不断做出调

整。应该相信，只要真正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真正能够

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群众监督工作就一定

能开创良好的局面，程维高们就再也不能为所欲为，而郭光

允们也不会再经受那么多不该经受的磨难。这需要更多的人

去努力，做更多的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